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（
2019
年
1

月
28
日
至
2

月
2

日
） 

 
總
題
：
民
數
記
結
晶
讀
經
（
一
） 

 
 

第
三
篇 
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為
着
神
行
動
的
事
奉 

1
／
28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創
二
五
1
∫

34  

週
一
：
創
二
六
1
∫

35 

民
三
6
∫

7
：「
你
﹝
摩
西
﹞
使
利
未
支
派
近
前
來
，
站
在
祭
司
亞
倫
面
前
服
事
他
；

他
們
要
在
會
幕
前
，
守
所
吩
咐
亞
倫
和
全
會
眾
的
，
辦
理
帳
幕
的
事
。
」 

壹 

民
數
記
是
一
卷
事
奉
的
書
，
三
至
四
章
論
到
聖
別
的
事
奉
： 

 

一、
在
民
數
記
裏
有
召
會
事
奉
的
完
全
豫
表
；
民
數
記
裏
的
事
奉
是
召
會
事
奉
的
圖

畫—

三
1
∫

39
，
四
1
∫

33
，
羅
十
二
5
∫

8
，
11
。 

 

二、
事
奉
是
聖
別
的
，
因
為
這
事
奉
照
管
神
見
證
的
帳
幕—

民
三
7
∫

8
，
四
4
∫

16
。 

 

三、
聖
別
事
奉
的
基
本
原
則
是
：
事
奉
乃
是
基
於
生
命
，
因
此
沒
有
混
亂
；
在
聖
別
的

事
奉
裏
，
每
件
事
都
在
神
聖
的
行
政
之
下
，
因
此
很
有
秩
序—

三
7
。 

貳 

聖
別
的
事
奉
是
由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執
行
的—

3
，
6
，
9
∫

10
節
： 

 

一、
祭
司
是
直
接
事
奉
神
的
受
膏
者—
3
節
： 

 
 

1.
祭
司
要
在
帳
幕
前
面
、
東
邊
，
向
日
出
之
地
安
營
；
他
們
看
守
會
幕
的
入
口
，

任
何
人
要
事
奉
神
，
都
必
須
先
通
過
祭
司—

38
節
。 

 
 

2.
祭
司
要
看
守
聖
所
，
指
帳
幕
，
包
括
聖
所
和
至
聖
所—

32
，
38
節
： 

 
 
 

a.
「
看
守
」
一
辭
指
責
任—

7
，
32
，
38
節
。 

 
 
 

b.
祭
司
看
守
聖
所
，
意
思
就
是
對
整
個
聖
所
以
及
與
聖
所
有
關
的
一
切
負
責
任
。 

 

1
／
29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二
七
1
∫

46 

林
後
三
6

：「
祂
使
我
們
彀
資
格
作
新
約
的
執
事
，
這
些
執
事
不
是
屬
於
字
句
，
乃
是
屬

於
靈
，
因
為
那
字
句
殺
死
人
，
那
靈
卻
叫
人
活
。
」 

弗
三
8

：「
這
恩
典
賜
給
了
我
這
比
眾
聖
徒
中
最
小
者
還
小
的
，
叫
我
將
基
督
那
追
測
不

盡
的
豐
富
，
當
作
福
音
傳
給
外
邦
人
。
」 

 

二、
利
未
人
不
是
直
接
作
祭
司
的
，
他
們
是
祭
司
職
任
中
服
事
的
人—

9
，
12
，
17
節
： 

 
 

1.
在
祭
司
職
任
，
就
是
在
祭
司
的
服
事
中
，
有
許
多
事
務
都
需
要
利
未
人
的
服
事—

25
∫

37
節
。 

 
 

2.
利
未
人
的
服
事
乃
是
照
管
會
幕
，
就
是
豫
表
基
督
與
召
會
之
見
證
的
帳
幕—

十

八
1
∫

4
，
6
： 

 
 
 

a.
利
未
人
在
照
管
帳
幕
及
其
內
的
物
件
時
，
並
不
是
直
接
事
奉
神
；
他
們
乃
是

服
事
祭
司
職
任
和
祭
司
，
而
祭
司
是
直
接
事
奉
神
的
人—

三
9
，
12
，
17
。 

 
 
 

b.
祭
司
要
看
守
聖
所
和
壇
，
而
利
未
人
是
在
祭
司
以
下
服
事
，
照
管
聖
所
和
壇—

十
八
5
∫

6
。 

 

三、
見
證
的
帳
幕
及
其
一
切
物
件
和
祭
壇
，
由
祭
司
所
服
事
，
豫
表
基
督
各
面
的
豐
富
，

由
新
約
信
徒
服
事
給
人—

三
25
∫

26
，
31
，
36
∫

37
，
弗
三
8
，
林
後
三
3
，

提
前
四
6
： 

 
 

1.
祭
壇
表
徵
十
字
架
，
（
來
十
三
10
，
）
指
基
督
的
救
贖
；
帳
幕
指
基
督
是
神
的

具
體
化
身
，
（
西
二
9
，
）
藉
着
祂
，
神
住
在
人
中
間
，
（
約
一
14
，
）
人
也

能
進
入
神
裏
面
，
享
受
祂
一
切
的
所
是
。
（
約
十
四
2
，
6
，
20
。
） 

 
 

2.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的
服
事
總
是
用
基
督
的
豐
富
供
應
人—

弗
三
8
： 

 
 
 

a.
服
事
就
是
事
奉
，
事
奉
就
是
藉
服
事
供
應
人—

林
後
四
1
，
三
3
，
6
，
8
，

彼
前
四
10
∫

11
。 

 
 
 

b.
新
約
的
信
徒
乃
是
將
基
督
的
十
字
架
服
事
給
人
，
使
人
得
着
救
贖
；
（
林
前

一
23
，
二
2
；
）
並
將
基
督
的
豐
富
服
事
給
人
，
使
人
得
着
生
命
的
供
應
。

（
弗
三
8
，
西
一
27
∫

28
。
） 

 

1
／
30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二
八
1
∫

22 

約
十
五
16
：「
不
是
你
們
揀
選
了
我
，
乃
是
我
揀
選
了
你
們
，
並
且
立
了
你
們
，
要
你
們

前
去
，
並
要
你
們
結
果
子
，
且
要
你
們
的
果
子
常
存
，
使
你
們
在
我
的
名
裏
，

無
論
向
父
求
甚
麼
，
祂
就
賜
給
你
們
。
」 

徒
一
8

：「
但
聖
靈
降
臨
在
你
們
身
上
，
你
們
就
必
得
着
能
力
，
並
要
在
耶
路
撒
冷
、
猶

太
全
地
、
撒
瑪
利
亞
，
直
到
地
極
，
作
我
的
見
證
人
。
」 

參 

民
數
記
所
描
繪
聖
別
的
事
奉
，
不
是
為
着
不
活
動
的
基
督
，
乃
是
為
着
極
其
活
躍

的
基
督
；
在
祂
的
活
動
或
行
動
中
，
我
們
必
須
與
祂
相
配—

四
1
∫

33
： 

 

一、
祭
司
與
利
未
人
在
帳
幕
出
發
（
往
前
行
）
時
有
明
確
的
職
責
： 

 
 

1.
祭
司
要
指
派
利
未
人
所
當
辦
的—

19
，
27
∫

28
，
33
節
： 

 
 
 

a.
利
未
人
的
事
奉
不
是
照
着
自
己
的
作
法
，
乃
是
在
受
膏
祭
司
的
指
引
之
下
。 

 
 
 

b.
這
指
明
我
們
作
為
事
奉
神
的
新
約
祭
司
，
不
該
照
着
自
己
的
觀
念
行
動
，
乃

該
在
受
膏
眼
光
的
指
引
之
下
，
就
是
在
那
膏
我
們
之
靈
的
指
引
之
下—

三

3
，
出
二
八
41
。 

 
 

2.
祭
司
照
管
主
要
的
東
西
，
重
要
的
東
西
，
而
哥
轄
人
（
利
未
人
）
照
管
一
些
次

要
的
東
西—

民
四
5
∫

14
： 

 
 
 

a.
照
管
聖
所
的
物
件
就
是
照
管
主
要
的
東
西
。 

 
 
 

b.
祭
司
照
管
約
櫃
；
這
是
直
接
照
管
基
督
並
供
應
基
督—

5
∫

6
節
。 

 
 
 

c.
哥
轄
人
抬
聖
所
的
物
件
；
（
2
∫

4
，
15
，
17
∫

20
，
34
∫

37
；
）

今
天
這
樣
作
，
就
是
對
人
說
到
召
會
作
基
督
的
擴
大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要
看
見
基
督
如
何
在
地
上
行
動
，
就
應
當
看
帳
幕
的
行
動—

5
，
25
，
31
∫

32
節
： 

 
 

1.
帳
幕
是
在
利
未
三
個
兒
子
後
裔
的
肩
頭
上
行
動—

書
三
10
∫

11
，
13
∫

15
，
17
。 

 
 

2.
主
乃
是
藉
着
我
們
背
負
約
櫃
、
聖
所
的
物
件
和
會
幕
而
行
動—

3
，
10
∫

11
，

13
∫

15
節
。 

 

三、
神
新
約
經
綸
的
原
則
，
就
是
神
需
要
人
在
祂
地
上
的
行
動
上
與
祂
配
合—

太
二
八

18
∫

20
： 

 
 

1.
沒
有
人
，
神
就
不
能
作
甚
麼
；
在
神
新
約
的
經
綸
裏
，
神
沒
有
人
就
不
作
甚
麼—

徒
一
8
，
十
三
1
∫

3
。 

 
 

2.
神
必
須
有
人
與
祂
配
合
，
與
祂
是
一
，
與
祂
配
搭
；
這
是
神
新
約
經
綸
的
基
本

原
則—

結
一
15
∫

21
，
林
前
六
17
。 

 
 

3.
今
天
基
督
正
在
全
地
行
動
，
並
且
祂
是
同
那
些
與
祂
是
一
的
人
在
行
動—

徒
一

8
，
約
十
五
4
∫

5
，
16
： 

 
 
 

a.
我
們
是
今
日
的
革
順
人
、
哥
轄
人
、
和
米
拉
利
的
子
孫
。 

 
 
 

b.
為
神
的
擴
大
作
神
具
體
化
身
的
基
督
，
乃
是
藉
着
那
些
愛
祂
的
人
而
行
動—

歌
七
11
∫

12
，
啓
二
4
∫

5
。 

 

1
／
31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二
九
1
∫

35 

彼
前
二
5

：「
﹝
你
們
﹞
也
就
像
活
石
，
被
建
造
成
為
屬
靈
的
殿
，
成
為
聖
別
的
祭
司
體

系
，
藉
着
耶
穌
基
督
獻
上
神
所
悅
納
的
屬
靈
祭
物
。
」 

 
 

 

9
：「
惟
有
你
們
是
蒙
揀
選
的
族
類
，
是
君
尊
的
祭
司
體
系
，
是
聖
別
的
國
度
，

是
買
來
作
產
業
的
子
民
，
要
叫
你
們
宣
揚
那
召
你
們
出
黑
暗
、
入
祂
奇
妙
之
光

者
的
美
德
。
」 

肆 

在
舊
約
，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是
有
區
別
的
，
但
在
新
約
裏
只
有
一
班
人
，
就
是
祭
司—

羅
十
五
16
，
彼
前
二
5
，
9
，
啓
一
6
，
五
10
： 

 

一、
祭
司
除
了
在
帳
幕
出
發
時
執
行
自
己
的
職
責
之
外
，
也
要
指
派
利
未
人
所
當
辦

的—

民
四
5
∫

14
，
19
，
27
∫

28
，
33
。 

 

二、
利
未
人
在
舊
約
的
豫
表
裏
所
作
的
，
作
為
新
約
祭
司
的
信
徒
也
該
在
實
際
裏
作—

彼
前
二
5
，
9
： 

 
 

1.
利
未
人
的
服
事
是
在
祭
司
的
監
督
之
下
，
這
指
明
當
新
約
祭
司
在
作
外
面
利
未

人
的
工
作
時
，
必
須
在
新
約
祭
司
職
任
內
在
、
屬
靈
眼
光
的
監
督
之
下—

啓
一

6
，
五
10
。 

 
 

2.
利
未
人
的
服
事
絕
不
該
與
祭
司
的
眼
光
分
開
；
外
面
的
服
事
必
須
成
為
供
應
生

命
給
人
的
屬
靈
活
動—

羅
十
二
4
∫

13
，
十
五
16
，
彼
前
二
5
，
9
，
四
10

∫

11
。 

 
 

3.
我
們
需
要
學
習
在
祭
司
職
任
內
裏
的
眼
光
下
作
外
面
的
事
。 

 
 

4.
當
我
們
照
管
外
面
實
際
的
事
務
時
，
我
們
該
將
生
命
供
應
給
人
；
我
們
若
這
樣

作
，
我
們
的
利
未
人
事
奉
就
是
在
祭
司
職
任
的
眼
光
與
監
督
之
下—

約
壹
一
2

∫

3
，
二
25
，
五
11
∫

16
。 

 

三、
一
個
人
事
奉
神
的
時
候
，
要
有
祭
司
的
工
作
，
也
要
有
利
未
人
的
工
作—

羅
一

9
，
十
五
16
： 

 
 

1.
一
面
，
我
們
有
分
於
屬
靈
的
事
奉
；
另
一
面
，
我
們
也
顧
到
實
際
的
事
務
。 

 

2
／
1

週
五  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三
十
1
∫

43 

林
後
十
4
∫

5
：「
我
們
爭
戰
的
兵
器
，
本
不
是
屬
肉
體
的
，
乃
是
在
神
面
前
有
能
力
，

可
以
攻
倒
堅
固
的
營
壘
，
將
理
論
和
各
樣
阻
擋
人
認
識
神
而
立
起
的
高
寨
，
都

攻
倒
了
，
又
將
各
樣
的
思
想
擄
來
，
使
它
順
從
基
督
。
」 

 
 

2.
在
各
種
事
奉
之
先
，
我
們
必
須
像
祭
司
一
樣
在
主
面
前
事
奉
祂
；
所
有
的
事
奉

都
必
須
是
祭
司
性
的
。 

伍 

民
數
記
四
章
三
、
二
十
三
、
三
十
、
三
十
五
、
三
十
九
和
四
十
三
節
的
「
事
奉
」

一
辭
，
原
文
是
「
爭
戰
」，
指
服
兵
役
： 

 

一、
祭
司
與
利
未
人
聖
別
的
事
奉
乃
是
爭
戰
。 

 

二、
今
天
我
們
旣
是
神
福
音
的
祭
司
，
就
該
看
自
己
是
戰
士—

羅
十
五
16
： 

 
 

1.
我
們
傳
講
、
教
導
、
造
就
別
人
，
並
建
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就
是
在
爭
戰—

弗
三

8
，
四
12
，
16
，
六
10
∫

12
。 

 
 

2.
新
約
的
祭
司
是
戰
士
，
我
們
祭
司
的
事
奉
乃
是
爭
戰—
啓
五
10
，
十
九
11
∫

14
。 

 

三、
我
們
為
神
所
作
一
切
屬
靈
的
工
作
，
不
論
是
用
何
方
式
，
只
要
摸
着
屬
靈
範
圍
的

事
，
性
質
都
是
爭
戰—

林
後
十
3
∫

5
： 

 

2
／
2
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創
三
一
1
∫

55 

提
後
四
7
∫

8
：「
那
美
好
的
仗
我
已
經
打
過
了
，
當
跑
的
賽
程
我
已
經
跑
盡
了
，
當

守
的
信
仰
我
已
經
守
住
了
；
從
此
以
後
，
有
公
義
的
冠
冕
為
我
存
留
，
就
是
主
，

那
公
義
的
審
判
者
，
在
那
日
要
賞
賜
我
的
；
不
但
賞
賜
我
，
也
賞
賜
凡
愛
祂
顯

現
的
人
。
」 

 
 

1.
傳
福
音
、
造
就
聖
徒
、
治
理
召
會
和
禱
告
，
都
是
一
種
爭
戰—

弗
一
17
∫

18
，

三
8
，
14
∫

19
，
四
12
，
六
10
∫

12
。 

 
 

2.
我
們
的
眼
睛
若
是
被
主
開
啓
，
就
要
看
見
，
我
們
事
奉
主
的
工
作
，
其
性
質
都

是
爭
戰
的
。 

陸 

有
賞
賜
或
報
酬
賜
給
作
祭
司
的
亞
倫
和
他
的
子
孫
，
以
及
服
事
的
利
未
人—

民
十

八
8
∫

32
： 

 

一、
除
了
基
督
之
外
，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沒
有
別
的
分
；
基
督
是
他
們
的
家
、
產
業
、
地

土
、
衣
服
、
食
物
和
一
切—

31
節
。 

 

二、
如
今
在
新
約
裏
，
利
未
人
的
事
奉
與
祭
司
的
職
任
合
而
為
一—

彼
前
二
5
，
9
： 

 
 

1.
祭
司
與
祭
司
的
僕
人
沒
有
分
別
；
在
基
督
裏
的
信
徒
旣
是
祭
司
，
又
是
事
奉
的

利
未
人
。 

 
 

2.
我
們
祭
司
和
利
未
人
事
奉
的
惟
一
賞
賜
、
惟
一
報
酬
，
乃
是
基
督—

太
二
五

23
，
提
後
四
8
，
啓
三
20
∫

21
。 

 

詩
歌
：
補
充
本
五
○
七
首 

聚
集
在
耶
路
撒
冷
（
第
二
、
五
節
） 

    

二、
為
使
恢
復
能
繼
續
，
祭
司
體
系
乃
所
需
， 

惟
此
纔
蒙
神
稱
許
，
哦
，
願
榮
耀
歸
給
神
！ 

祭
司
神
前
過
生
活
，
完
全
被
主
浸
透
過
， 

如
此
建
造
神
居
所
，
在
眾
地
方
召
會
裏
。 

    

五、
現
今
根
基
已
立
定
！
哦
，
何
等
榮
耀
顯
明
！ 

我
們
都
快
樂
高
興
，
哦
，
願
榮
耀
歸
給
神
！ 

讓
我
們
大
聲
歡
呼
，
將
聲
音
傳
到
遠
處
， 

並
將
仇
敵
全
滅
除
，
在
眾
地
方
召
會
裏
。 


